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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
已通过规划住建审批
开工时一楼却又变卦

“电梯钱都交了，手续也是
全的，我们啥时候能开工？”预
定开工日期已过俩月，自家单
元楼的加装电梯工程迟迟不见
开工，济南市明湖小区一单位
宿舍业主老郭很是着急。

小区共有两栋单元楼，今年
年初，两栋楼业主一起计划安装
电梯，前期一切顺利，两栋楼加
装电梯的申请同时通过规划和
住建部门审批，随后又同时领到
开工手续。老郭家有瘫痪在床的
妻子，常年无法下楼，“以前自己
身体好，还能背着她下楼，可现
在年纪大了，自己爬一趟楼都累
半天，更别说背她了。”老郭称，
自拿到开工手续那天，自己便天
天盼着加装电梯。

原以为已经100%不反对，
且在公示15日之内没人提反对
意见，但开工当天，一楼业主又
因电梯挡光原因，阻挠电梯开
工。“作为联系人，我已经去过
很多次了，好话也说尽了，可他
们就是不同意。”对于一楼业主
的临时变卦，老郭很是无语。

“挖掘机刚开进小区，一楼
业主就站在单元楼门前，不让
工人动工。”想起当天的情景，
负责这两栋楼加装电梯工程的
山东正迅电梯公司经理汤修贵
记忆犹新。

“老楼加装电梯毕竟是新生
事物，一楼业主担心采光、噪音
等问题，在所难免。”汤修贵称，
当天一楼业主情绪激动，他就让
施工队伍撤出小区，缓和了局
面，并建议老郭等楼上业主再跟
一楼业主好好协调一下。

“大家毕竟是一个单位的，
有事也好商量。”原本以为隔几
天便可以开工，但一楼业主始
终不同意，“之前也遇到过类似
事情，居委会、街道办或者单位
出面协调，基本都能解决，但没
想到这次拖了这么长时间。”

感慨：
钱都交了事却没办成
发起人感觉愧对业主

老郭本就是社区热心人，
热心肠人人皆知，在小区内很
有人缘。虽已退休，但他还义务
管理着小区活动室。事到如今，
作为联系人的老郭内心有些愧
疚，“大伙儿都交上钱了，事却
没办成，辜负了大伙的期望。”

“一楼就是以电梯挡光为
由不同意，其他也不说。”老郭
分析，碍于邻里关系加多年同
事的情面，一楼业主肯定有其

他难言之隐。为此，他曾几次委
托汤修贵出面，劝劝一楼业主，
也问问到底有什么要求，“只要
有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起码
先能开工。”

“业主一般纠结于采光、噪
音等问题，或者是感觉在装电梯
一事上，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足
够尊重，想要道歉或补偿。”结合
之前在其他小区加装电梯的案
例经验，汤修贵便答应了老郭的
请求，先后几次带着设计图纸、
电梯图片等资料拜访一楼业主，
打算向其讲解加装过程以及噪
音、采光等问题，“人家不听，要
么直接就不开门。”

为了此事，汤修贵也曾专
门咨询了律师。“律师说，能和
谈最好；但如果真的撕破脸了，
鉴于当时一楼业主同意又反悔
的情况，可以走诉讼途径。”汤
修贵说，因为该单元楼加装电
梯已经通过了规划、住建部门
审批许可，法院判定开工的胜
算很大。

“能不走那步就别走，毕竟
都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汤修贵
曾建议老郭等业主通过法律途
径解决这个问题，但老郭坚决

不同意。“毕竟加装电梯对一楼
的出行、采光有影响，但有些话
邻里之间碍于情面不好讲。如
果到法庭上，大家撕破脸了，这
以后还咋在一个小区住。”

着急：
没想到会有这种风险
投入的资金恐难收回

“我心里比他们更急、更焦
虑。”面对老郭等高层业主的着
急，汤修贵坦言，两个月前，业
主虽然交了10多万元定金，但
远不够自己目前投入到该栋楼
加装电梯工程上的资金。“一部
电梯将近50万元，光是设计费、
电梯预订费都超过了10万元。”

一想到如今的局面，汤修
贵也十分头疼。“本来作为生意
人，我完全可以不参与这种事
情；但每次楼上老年人来找我，
我于心不忍，就参与协调。”但
往往自己电梯公司经理的身
份，让协调结果反而会不尽如
人意，“人家可能会想，你是装
电梯赚钱的，你劝我装电梯，还
不是为了赚钱。”

“施工人员一去现场，一楼

业主就在现场闹，用各种手段阻
挠施工。”此前，因为一切施工手
续合法，在高层业主的支持下，
汤修贵还曾试图强行施工。“老
大爷、老大娘直接坐在挖掘机
前，这种阵势，谁还敢开工？”

随着济南市老楼加装电梯
事业的推进，汤修贵目前在济
南已拿下了50余部加装电梯项
目。在这众多的加装电梯项目
中，像上述这种“工程已经通过
规划、住建部门审批同意，业主
也已缴纳电梯款，工程即将开
工却又因一楼业主临时反悔而
一拖再拖”的项目并非个案。

山东省财政厅宿舍的老楼
加装电梯项目也遇到了类似情
况，同一单元楼宿舍都在开工
建设，只有市民丁先生所在的
单元楼毫无动静，原因便是一
楼临时反悔。为此，丁先生多次
联系市中区房管部门，“他们的
意见便是，建议我们先停工，把
邻里问题解决好再开工。”

“业主钱交上了，公司也把
钱汇给生产厂家了，本以为一切
都妥了，却没想到会有这种风
险。”汤修贵说，由于加装的电梯
都属于定制产品，并非像市场上

“这家不装、别家还照样可以装”
的标准通用类商品一样，“这部
分资金还不知道咋收回。”

律师：
法律暂无明确规定
邻里协商解决最妥当

24日，记者咨询了济南市
历下区、市中区等房管部门工
作人员。相关工作人员皆表示：
类似问题的确存在，但基于目
前济南市相关政策文件并没有
有效的解决办法，要么先停工
化解矛盾，要么通过法律途径
来解决。

“加装电梯相关手续是齐
备的，就是说在有关部门备了
案，获得了批准、行政许可，这
一块已经没有问题了，程序上
来说的话可以正常施工。”山东
大学法律专家、北京大成律师
事务所（济南分部）律师李友震
说，“从邻里关系考虑的话，通
过业主所在单位、社区居委会
等多方的协调，楼上楼下达成
利益平衡，这样的方式最适合。
如果最后实在谈不成的话，任
何一方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
讼，由法院进行最终的裁决。”

目前，济南市老楼加装电
梯“100%不反对”关卡，让单元
楼任何业主都有“否决权”，只
要有一位业主坚决反对，其余
所有业主的愿望就会“泡汤”。

“法律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各界
并未达成共识。”李友震说。

据其介绍，目前法律界关于
老楼加装电梯有两种观点：一种
是，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小区加
装电梯就应该100%业主同意，
依据“物权归个人所有，不允许
使用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
从而确保个人财产不受侵犯；另
一种则是根据《物业管理条例》
第12条规定，老旧小区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达到两个“三分之二”
就行，即同意加装电梯的应当经
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
之二以上、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
以上的业主同意。

对此，李友震认为：根据物
权法“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
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
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侵害物
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
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
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等规定，

“低层业主维护物权，并不一定
要取消加装电梯，在提出解决
影响采光、噪音等诉求时，可以
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
途径解决”。

“国家住建部门应该出台
统一的规定指导老楼加装电
梯，而基本的原则还是要坚持

《物业管理条例》‘两个三分之
二’的原则，同时多渠道维护不
赞同者。”李友震说。

手手续续齐齐全全钱钱也也交交了了
一一楼楼变变卦卦开开不不了了工工

如果装不上，电梯公司就赔大了

70多岁的济南市民老郭最近很无奈。自家单元楼加装电梯的计划原本很顺利——— 三分之二以
上业主同意并且100%不反对，加装工程也通过了规划、住建部门审批同意，业主也缴纳了电梯款。
可眼看着就要开工，却又因一楼业主临时反悔而一拖再拖。如今已过俩月，仍无转机。

隔壁单元楼电梯已经开始架设，但老郭所在的单元楼门前还是一片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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